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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安市2024-2026年农机购置 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


各区镇(街道、办事处)农社局、财政工作办公室：
为进一步规范农机购置补贴工作，夯实责任，规范操作，优 化服务，强化监管，现将江苏省农业农村厅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 2024-2026 年江苏省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》(苏农机 〔2024〕19号)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一 、强化责任落实。各区镇农社局、财政工作办公室要建立 健全政府领导下的联合实施和监管机制，切实加强组织协调，密 切沟通配合，健全完善风险防控工作制度和内部控制规程，形成 工作合力，共同组织做好本地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工 作。要落实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岗位工作人员，明确岗位责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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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“工作有人抓、事情有人干”。要加强部门间的协同配合， 会同发改、公安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对农机购 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加强监督，依法打击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 行为，形成管理闭环，切实提升政策实施监管能力水平。
二 、广泛宣传发动。各区镇(街道、办事处)要加大补贴政 策宣传力度，综合运用各类媒体和多种宣传方式，通过补贴政策 信息上门、指导服务上门等，全方位开展宣传解读，着力提升政 策知晓度和实施透明度，要及时主动回应购机者关注的重点事  项，正确引导舆论，稳定购机者预期，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和 农机企业的知情权、监督权。要健全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信 息公开专栏，按年度公告近三年县域内补贴受益信息，公开违规 查处结果等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
三 、明确工作职能。各区镇(街道、办事处)农社局要落实 专人负责农机购置补贴工作，及时受理购机者补贴申请，对补贴 相关申请资料进行审核、对补贴机具进行核验、公示购机信息。 要加强监管，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市农业农村局，并协助调查处理。 要及时做好补贴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归档工作。负责各区镇、街 道、办事处农机购置补贴绩效管理工作。各区镇财政工作办公室 要加强补贴资金监管，做到补贴资金专款专用，确保资金安全， 保障区镇补贴工作实施必要的组织管理经费，包括政策实施绩效 考核、机具核验、信息化建设等工作经费。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，加强风险防控和异常情形主动报告。
四 、严格实施要求。各区镇(街道、办事处)切实加快补贴 申请受理、资格审核、机具核验工作，确保按规定时限办理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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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尊重购机者自主选择权，充分实现购置补贴政策的制度化、 便民化、信息化。严格执行核查、审核和公示、上报制度，建立 “谁核查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责任追究机制。超过年度享受补 贴总额上限和被取消补贴资格尚未期满的购机者，不再享受农机 购置补贴。
五 、落实风险防控。农机购置补贴为约束性任务，补助资金 不得统筹使用。各区镇(街道、办事处)要切实落实风险防控责 任，严格按照各级主管部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文件及制定的相关 内控制度要求执行，严禁相关人员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进行补 贴机具经营活动，严禁以任何方式授予补贴机具产销企业进入农 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办理补贴申请的具体操作。


附件：江苏省农业农村厅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2024-2026年 江苏省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》(苏农机
〔2024〕19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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